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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泖港镇 2022 年无偿献血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居）、企事业单位、机关各部门（科室）：

现将《泖港镇 2022 年无偿献血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松江区泖港镇人民政府

2020 年 7 月 21 日

泖府字〔2022〕85 号

松江区泖港镇人民政府文件

签发人：黄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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泖港镇 2022 年无偿献血工作实施方案

为确保临床用血需求，保障血液安全，大力推进我镇无

偿献血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上海市献血

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镇实际，现就本镇 2022 年度无偿

献血工作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根据上海市健康委员会、松江区人民政府的相关要求，

在镇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区血站经过前期的沟通和协调，严

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开展团体采血工作。结合我镇实际

情况，全面落实完成 2022 年度上级下达给我镇的献血任务

指标，具体任务指标详见附件 1（包括在泖港镇的区属企事

业单位和私营企业）。

二、献血对象和用血规定

根据《上海市献血条例》规定，献血对象为：年满 18

周岁至 55 周岁的男女健康公民，凡符合上述年龄范围的本

市户籍公民，在本镇工作满半年以上的外省市公民经体检合

格者。

根据《上海市献血条例》规定：在本市献血者自献血之

日起五年内医疗临床用血的，按献血量的五倍免费用血，并

免交用血互助金；自献血之日起 5年后医疗临床用血的，按

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并免交用血互助金；本市献血者自献

血之日起五年内，其不符合献血条件的家庭成员（其配偶、

子女、父母、公婆、岳父母）需要临床用血的，按献血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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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免费用血，并免交用血互助金。

三、献血方式、时间、地点

（一）献血方式：采用一次献血法

（二）宣传发动：从即日起宣传、发动、报名，各村（居）

委会、企事业单位成立无偿献血工作领导小组。

（三）体检、献血人员上报名单（详见附表 1）

各村（居）委会、企事业单位要求在 2022 年 8 月 8 日

（星期一）之前上报镇献血办公室。其中企业单位上报到镇

经发公司。

（四）体检时间及献血分配名额（详见附表 2）

第一批：各企事业单位、三个居委会。

时间：2022 年 8 月 10 日上午（星期三）；地点：镇文化

活动中心底楼会议室（测量血压、体检、献血）

第二批：各村民委员会。

时间：2022 年 8 月 11 日上午（星期四）；地点：镇文化

活动中心底楼会议室（测量血压、体检、献血）

（五）具体操作

根据区血站献血工作的要求，体检、献血工作因献血人

数多、献血人员资料实行电子信息网络化操作等因素,各村

（居）、镇机关、企事业单位献血人员分二批开展无偿献血

工作，献血时间安排详见附件 2（体检、献血仍然同步操作，

当日经体检合格者即献血）。

四、具体要求

（一）献血对象献血间隔期必须达到半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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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冠病毒感染者治愈出院后必须达到半年以上。

（三）献血对象在报名时，必须按实填写《献血登记表》，

并签名确认。

（四）献血对象在体检及献血时必须带好本人身份证，

外来人员还需带好本人居住证。

（五）正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期间，按照国

家卫健委相关要求，若是有以下情况的献血对象，需暂缓献

血：一是测量体温不得超过 37.3℃；二是 28 天（4 周）内

曾有发热或干咳等相关症状；三是 28 天（4周）内曾在中高

风险地区旅行或居住；四是 28 天（4周）内曾密切接触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或有发热及呼吸道症状的人员。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站位，有力加强无偿献血组织领导

要加强对辖区内无偿献血工作的组织领导。无偿献血工

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城市公共安全，是重要民生工

作，是城市文明的象征，应当将无偿献血工作作为健康上海

建设的重要组成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

无偿献血工作的重要性、特殊性和紧迫性，进一步贯彻落实

《献血法》《献血条例》，落实《中共上海市委、上海人民政

府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体系的若干意见》。

（二）广泛参与，全面夯实无偿献血工作基础

各相关单位要落实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一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的通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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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办医发〔2019〕21 号），各司其责，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形成工作合力，为无偿献血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各村（居）委会、企事业单位应按照《献血法》《献血

条例》的规定，积极动员和组织本单位和辖区的适龄公民参

加无偿献血。

（三）坚持特色，确保完成无偿献血指标任务

1.各村（居）委会、企事业单位要按任务 1:1.5 落实体

检、献血人员，并指派好专人带队到指定地点参加体检、献

血，并上交花名册一份。

2.凡参加体检及献血的人员必须带好居民身份证，全程

佩戴口罩，配合工作人员做好测温登记工作（外来人员居住

半年以上，带好居住证）。参加体检及献血的人员可以吃早

饭。

3.抓好管理、维护正常的献血秩序。各级领导要严格把

关，坚决杜绝“血贩子”利用献血机会进行买卖活动，对触

犯刑法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协助

把好各基层单位在充分运用外来人口参加献血的人员质量

关。

4.分配给各单位的献血任务，按实际献血人份进行献

血，对未 100%完成实际献血人份的单位，按献血量等量用血

费（300 元）的五倍收献血补偿金，在全镇范围内进行调节。

5.各单位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

亲自带头参加无偿献血，同时带动市民积极参与，并逐步实

现一次献血向多次献血（两次献血间隔不少于六个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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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献血 200CC 向一次献血 400CC 转变的工作目标。

6.卫生部门要在体检、献血等方面加强管理和服务，积

极推动自愿无偿献血工作的顺利进行。

7.在本地区的适龄健康公民（年龄 18—55 周岁，体重

男性 50 公斤、女性 45 公斤以上，均为无偿献血对象，要求

出示居民身份证）。

8.在泖港地区工作或居住半年以上的外省市籍适龄健

康公民（年龄 18—55 周岁，体重男性 50 公斤、女性 45 公

斤以上）也为本地区的无偿献血对象（要求出示居民身份证、

居住证）。

附件 1.泖港镇 2022 年度献血任务、时间安排表

2.团体无偿献血领导签章单

松江区泖港镇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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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第一批献血分配表（8月 10 日）

单 位 献血名额 献血时间 备注

泖港居委会 3 8:00

五厍居委会 3 8:00

港湾居委会 3 8:00

机 关 5 9:00

五厍实业 3 9:30

泖港敬老院 1 9:30

社保中心 2 9:40

水务站 1 9:40

成校 1 9:40

五建公司 7 9:40

农林公司 4 9:40

城管市容 2 9:40

强民经贸 4 9:40

卫生院 5 9:40

颂园公司 2 9:40

环卫物业保洁公司 4 9:40

资产经营公司 1 9:40

农技中心（含下属） 3 9:40

港强房产公司 1 9:40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 2 9:40

经发公司（含下属） 150 8:00-9:30

合计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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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批献血分配表（8月 11 日）

单 位 献血名额 献血时间 备注

新建村 21 8:00

焦家村 16 8:00

泖港村 20 8:00

范家村 20 8:10

新龚村 18 8:20

腰泾村 18 8:20

胡光村 18 8:30

田黄村 21 8:30

徐厍村 18 8:40

兴旺村 21 8:50

曙光村 17 9:00

南三村 6 9:10

曹家浜村 11 9:10

朱定村 12 9:20

茹塘村 16 9:40

黄桥村 16 9:40

合计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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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团体无偿献血领导签章单

为规范做好防范非法组织他人卖血工作，请您核对下列献血人

员确系贵单位（社区）人员，谢谢！

泖港镇献血办公室

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备注

制表人 单位主要领导签字 献血组织者签字

日期 献血组织者联系电话

注：1、此表于 8月 8日之前交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夏峰处；2、加盖公章有效；3、如献血

现场临时换人，必须由献血组织者在新添人员名字前签字确认。


